
第1章 

第一步

背景

1955年，達賴喇嘛結束北京之行返回西藏，此時距中國在1950

年10月入侵西藏最東省份已有五年。1當時，毛澤東基於民族主義與

地緣政治考量，已決定將西藏併入中國，而且不排除在必要時完全

使用武力，但他更希望通過「和平解放」的方式達成目標─即與西

藏政府和達賴喇嘛簽訂條約。毛澤東明白，西藏跟北京試圖「解放」

的其他所有地區都不同，自清朝覆滅後，雖然中國人宣稱西藏是中

國的一部分，但西藏卻以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的形式運作着。毫不

意外地，西藏政府不想被「解放」，並已部署其軍事主力─約6,000

常規軍與民兵部隊─捍衛長江上游的漢藏邊界。2

毛澤東當然知道實現「和平解放」並非易事，於是採取了經典的

「胡蘿蔔加大棒」策略，一邊以極具吸引力的條件鼓勵達賴喇嘛回歸

「祖國」，同時又威脅達賴喇嘛，如不聽命便即發動全面軍事入侵。

因此，北京方面讓達賴喇嘛派談判代表團赴京，而當西藏代表沒有

及時抵達時，他們舉起「大棒」，命令解放軍入侵西藏最東省份昌

都。在兩周閃電戰般的進攻之後，解放軍包圍並俘獲了藏軍，包括

西藏總管及其下屬。藏軍主力的全軍覆沒使得通往拉薩之路暢通無

阻，但毛澤東追求的是「和平解放」，而不是軍事征服，於是他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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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現代西藏史：1955－1957

解放軍就地待命，同時中國重申先前對達賴喇嘛的呼籲，讓他派代

表前往談判一份使西藏成為中國一部分的條約。毛澤東在一份發給

西南局的電報中提及此意：3

你們於佔領昌都後只留三千人在那裏過冬，今年不進拉

薩，並將主力撤回甘孜，在西藏方面看來，可能覺得是我

們向他們表示好意的一項措施。

毛澤東

8月23日 4

西藏政府對戰敗的反應，一是將達賴喇嘛轉移到印度邊境，這

樣如果中國人一路入侵至拉薩，達賴喇嘛就可以輕易逃脫；二是拼

命向英國、美國、印度等以往接觸過的國家以及聯合國爭取支援。

然而，西藏沒有獲得任何支援。西方世界正在朝鮮半島上阻止共產

主義進犯，卻不願為西藏做同樣的事。這就給西藏政府留下兩個糟

糕的選擇：要麼背水一戰，要麼通過談判求得自我保全。

解放軍當時有超過100萬員久經沙場的部隊，其中約有四萬部

隊人員正積極參與西藏戰役，因此，以常規戰爭對抗解放軍，正如

在昌都一役已證明，那是根本沒可能獲勝的。但是，採用游擊戰略

卻有機會奏效，因為西藏海拔高，山區地形崎嶇，完全不通公路。

如果解放軍從昌都繼續入侵拉薩，其所需給養必須靠牲畜馱載1,000

公里，因此，協調一致的游擊戰可能會減緩解放軍的挺進，為西藏

政府爭取更多時間以獲得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的支援。

然而，西藏沒有這樣做，因為當時的西藏並不具備組織並實施

游擊戰術的先決條件。1913年西藏成為一個事實獨立的政體後，一

直有意識地拒絕現代化，尤其是拒絕組建現代化的高效軍隊，因此

到了1950年，西藏並沒有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部隊。其將軍與統帥

都是一般政府官員，只是在短期內被指派到這些軍職上，幾乎沒有

任何特別的軍事訓練或相關經驗。5毫不令人驚訝的是，西藏並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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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 第一步 3

有制定一個應變計劃，好讓他們在昌都一旦失利後以游擊戰抵抗解

放軍。於是，在軍隊遭受重創、士氣低落、解放軍準備好全面侵入

其心臟地帶的情況下，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選擇談判，不情不願地

派出兩個代表團奔赴北京：一個代表團從昌都出發，由被俘總管阿

沛噶倫帶領；另一個代表團從亞東（ ）取道印度去北京。他們在

1951年4月下旬抵達北京。

西藏代表並沒有真正的談判綱要，因此他們同意以中方的一份和

平解放條件的十點文件為基礎展開討論。這份文件最初由鄧小平領

導的西南局起草，體現了毛澤東西藏政策的核心，也就是毛澤東胡蘿

蔔加大棒策略中的胡蘿蔔。6該文件成為1951年5月23日正式簽訂的

《十七條協議》的基礎，後者給了中國毛澤東所想要的─西藏正式同

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，並允許中國軍隊和官員和平進入西藏。至此，

中國共產黨在西藏達成了至高目標─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合法化。

作為回報，中國同意讓達賴喇嘛及其政府繼續和從前一樣，以

自己的法律和官員治理西藏內部。同時，中國也允許龐大的寺廟體

系和無處不在的莊園系統維持原有的運作方式，直到西藏的上層和

群眾都同意接受改革。換言之，跟中國內地 7不同，傳統的社會政治

系統和上層階級被解放後立即開展的土地改革全面摧毀，西藏獲北

京允許傳統社會政治制度在一段未指定的時間內維持原狀。土地和

階級改革（在西藏被稱為 「民主改革」）最終還是要實施，但不會在

藏人沒準備好接受這些改變時實施，儘管雙方並沒有討論清楚如何

才知道那一刻已經到來，更沒有在《十七條協議》中列出可操作的定

義。儘管如此，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此時不得不與西藏政府合作，

而非取而代之。因此，毛澤東的「胡蘿蔔」─《十七條協議》成了中

藏關係最初的法律框架。

之後的半年內，約8,000名中國部隊人員和官員和平進入拉薩，

受到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的禮貌歡迎。西藏歷史和中藏關係進入新

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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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現代西藏史：1955－1957

結果，從領土上合併西藏，卻是中國為西藏設下的目標中容易

達成的部分。困難的是，要說服西藏上層和民眾對於自己變作中華

人民共和國「公民」這一新角色持正面態度。毛澤東認為，要在西藏

實現長治久安，最好的辦法就是逐漸爭取藏人認同，而不是強迫他

們服從。轉變藏人態度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，正是毛澤東自上而下

的「漸進政策」之核心。

毛澤東的漸進政策

毛澤東明白，上層受到改革的衝擊最大，也最牴觸改革。但他

同時認為，繞過上層直接與群眾接觸雖然在理論上可能，卻不大可

能產生積極結果，因為當地民風落後，宗教（喇嘛與僧人）對民眾的

態度及觀點有強大影響。中共在西藏的選擇也有限，因為西藏幾乎

沒有可依靠的中國人來助以一臂之力。因此，毛澤東深信，中共在

西藏的初期工作應把重點放在爭取上層合作，尤其是爭取年輕的達

賴喇嘛，而不是急着與他們理論上的天然同盟─群眾一起推動改

革。為促進這一目標，毛澤東強調西藏開展改革時，將會是一場「和

平」改革，上層會因失去的財產得到補償，還會保證他們後續有收

入，與他們在舊社會所習慣的水平相當；此外，中國內地上層階級

所遭受的屈辱且惡劣的「批鬥會」不會在西藏上演。8事實上，許多西

藏上層會在新社會主義制度中擔任官職。毛澤東的漸進政策是把實

用主義置於意識形態之前，並規定要緩慢謹慎地推進改變傳統社會

的工作。因此，在西藏工作的幹部反復得到指示，不要被他們創建

一個完全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熱情給沖昏了頭，不要在上層尚未準

備好時，過早在西藏開展改革， 哪怕這意味着不得不讓傳統體制繼

續存在多年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要尊重西藏上層，對其

熱誠相待，儘管他們（在中國共產黨看來）繼續剝削西藏群眾。19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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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 第一步 5

年，鄧小平對其手下即將赴藏的四川部隊下達的最後指令，就體現

了這一重點：「如果進藏部隊帶着階級鬥爭的框框，看不慣西藏農奴

主對農奴的壓迫剝削，就會犯性急病，違犯政策。因此，為了避免

這種情況，戰士們到西藏去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」9

因此，抵達拉薩的中國人嚴格遵守紀律，把自己呈現為漢人裏

的新一類─「新漢人」（ ），懷抱友誼和兄弟情誼來幫助藏

人。在這方面，他們把自己與老漢人─也就是國民黨和清朝政府

─區別開來，他們認為後兩者都是傲慢自大，曾經來這裏剝削和

壓迫藏人。於是，解放軍部隊從第一天起就遵守嚴格命令，不從當

地人那裏徵用任何東西，也不回應辱罵甚至路上和市場中被藏人衝

撞也不還手。他們嚴格遵守了指令。一位在西藏工委工作過的中國

幹部回憶最初那一時期：

一開始我們是戰士，但到了西藏以後，我們就脫掉制服，

成了行政官員。當時紀律非常嚴格。我們不能隨便地去市

集。那時候，很多次群眾都打我們，吐我們口水。我們只

能抹一抹口水離開。我們不能打罵回去。這麼做是希望把

他們爭取到正確的路上來。10

當地藏人一開始不知該怎麼看待這些「紅色」漢人，所以很高興

地看到這些人態度溫和而且遵守紀律，但這並沒有改變一個事實：

他們仍舊是侵略者，入侵了昌都，在那裏殺害許多藏軍，而且強迫

他們的政府同意接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。於是，他們一方面感覺有

些放鬆，因為紅色漢人的行為比他們想像的好，同時也為西藏的命

運感到憤怒，還害怕這些信奉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最初的良好表現

並非出自真心，很快他們就要凶相畢露，而西藏偉大的宗教和生活

方式將遭到攻擊。

西藏上層最初對幾千名漢族官兵湧入拉薩和西藏有一些不同反

應，大致可以分為四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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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現代西藏史：1955－1957

噶廈（內閣）是達賴喇嘛政府中的主要行政單位，也是後來直接

與中方接觸，負責落實《十七條協議》的西藏政府單位。儘管他們憎

惡駐紮在西藏的大量中國軍隊，但西藏絕望的軍事和外交位置讓他

們像毛澤東一樣得出結論，認為應該採取實用主義的立場，因此他

們試圖在協議基礎上與中國官員發展出好的合作關係，以期把壞事

轉變成好情況。噶倫（內閣大臣）希望，通過表現得熱誠、有意合作

和專業，他們就能影響中國人，從而左右傳統政教和社會制度不得

不經歷的改變之範圍和速度。相比之下，他們認為憤怒對抗可能導

致解放軍繼續進攻，直至摧毀傳統西藏。拉魯是噶倫之一，他說在

第一年裏，「我不認為舊社會還能繼續下去，但我也不認為它會馬上

瓦解。我以為改革會緩慢推進。」11於是噶廈的策略是與中共西藏工

委合作 。

另一方面，有一小部分在社會觀點上較為進步的政府官員有着

非常不同的看法。他們對改變和現代化的渴望，曾被數十年來完全

把持西藏政治系統的宗教保守派所挫敗，因此中國人的到來對他們

來說是等待已久的機會，他們可以在中國人的幫助下發展西藏，使

之適應現代需求，例如修學校、辦報紙、辦醫院、修路等。

第三類以上層時時處處公開反對中國人的兩位司曹（代理司倫）

為代表。12對這些強硬派民族主義者來說，不管中國人是否通過修

新學校、修公路改善西藏的生活，都不能改變中國人入侵了他們的

安寧家園，並不顧藏人意願佔領這裏的事實。他們不想要中國共產

黨密切控制下的「一些」自治權，而希望回到1951年以前事實獨立

時期存在的那種完全自由，或者至少是清朝那種鬆散的受保護國地

位。13因此，讓中國官兵撤出西藏，或者撤出大部分只留一支小分

隊，就是他們的目標。在第一年裏，他們努力向中國人施壓，要求

他們修改《協議》並撤出大部分乃至全部軍隊。兩位司曹的行為其實

與噶廈的工作背道而馳，雙方也沒有協調彼此的活動。到1952年，

司曹與新近成立的西藏「人民會議」（第2章將詳述）將拉薩帶到瀕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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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 第一步 7

公開暴力的地步。此時，噶廈介入並說服達賴喇嘛按照中國人的要

求撤掉兩位司曹的公職，如此拉薩才得以重新平靜下來。

最後一類，是西藏政府裏的大部分僧俗官員，即多數上層，與

噶廈的思維方式雷同。他們不願成為共產主義中國的一部分，也不

願大量中國軍隊駐紮拉薩，但他們不認為對抗與暴力能有效應付軍

事上佔優勢的中國人。如前所述，他們發現中國官兵完全不是之前

想像的那麼可惡─他們與民眾接觸時極為克制，也沒有偷盜、搶

劫或是欺凌藏人，更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們也對西藏的核心制度即僧

人、寺廟和廟宇表示尊重。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西藏政府的治理

方式還是與中國人到來之前差不多，其僧俗官員也不過是繼續履行

各自的政府職能，把漢藏關係的大決定留給了噶廈和達賴喇嘛。

儘管如此，毛澤東的漸進政策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對發起改革不

感興趣，或者說他們接受讓西藏處於一種鬆散的受保護國地位，如

王力雄錯誤地寫道：「中共的意圖⋯⋯是以非常類似清朝模式的方

法，從遠方『管理』這個國家。」14與之相反，毛澤東和黨中央想盡快

開始將西藏整合進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儘管他們希望獲得達賴喇嘛及

藏人上層的明確贊同。比方說，《十七條協議》裏就特別提到一些事

項，在拉薩的西藏工委看來，可以在漸進政策的框架下迅速得到實

施。其中一些例如興辦小學，他們認為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因為當中

不要求對達賴喇嘛或西藏政府的地位作出改變，也沒有從負面影響

莊園和寺廟系統的根基。其他的事則更觸及社會本質及結構。在這

些早期積極嘗試作出的實質改變之中，最重要的一次發生在1951年

末至1952年初，當時西藏工委試圖落實第十五條協議，也就是設立

一個正式的中國政府辦事處，叫「軍政委員會」，來保證《十七條協

議》的執行。第十五條規定：

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

會和軍區司令部，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，盡量吸

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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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現代西藏史：1955－1957

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，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

及各地區、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，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

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，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。15

雖然這並不會取代西藏政府，也具體寫入了《協議》裏，但西藏

一方極力反對其實施。毛澤東從其漸進主義政策出發，認為強迫不

是最好的辦法，遂緩和下來，暫時擱置設立軍政委員會的計劃。

因此，在1951年至1955年期間，中方在西藏沒有單獨的政府機

構，而中國共產黨設在西藏的領導機構─西藏工委，就承擔起這

一角色。西藏工委的成員最初來自西北局和西南局的軍隊，一開始

組織層級淺，但在成都的西南局和蘭州的西北局的補充調度下迅速

成長和擴大起來。16

然而，中共贏得一次較小的象徵性勝利。1952年2月，西藏「聯

合」軍區成立，兩位噶倫（阿沛和饒噶廈）被任命為解放軍副司令員。

但中共在主要議題上仍然失敗，當時西藏政府拒絕將餘下的藏軍併

入該軍區轄下。

西藏在《西藏現代史卷二（1951–1955年）》述及的時段內繼續由

傳統（達賴喇嘛的）政府治理其內部，該政府基本上作出涉及其土地

與人民的所有決定，一如1951年之前那樣。達賴喇嘛的政府繼續招

募、培訓和提拔自己的官員，並通過自己的區劃系統在內部執行法

律。此外還裁決爭端，依自己的法律起訴並懲罰罪犯，甚至創建新

的政府機關，如自己的「改革辦公室」。同樣的，達賴喇嘛的政府繼

續和從前一樣徵收和支出稅賦，不僅繼續使用自己的貨幣，而且拒

絕使用中國紙幣，只收中國銀元。17此外，當時有四個團的傳統藏

軍（約3,000士兵）未受影響，他們繼續使用自己的制服和武器，攜帶

自己的旗幟（跟現在流亡政府用的雪山獅子旗幾無區別）。其軍官都

由西藏政府通過自己的軍事指揮總部任命，因此解放軍對藏軍沒有

行政控制。
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出
版
社
：
具
有
版
權
的
資
料




